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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營實施計畫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修正版） 
 

壹、主管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辦機關：各直轄市、縣政府、各鄉（鎮、市、區）公所 

配合機關：各級地政機關 

 
貳、現況概述 

一、原住民保留地係政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政所劃

設具有特定目的、用途之土地。為確保原住民之權益，促進原
住民保留地之合理利用，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條及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需輔導原住民無償取得土地所有

權。為因應現階段輔導原住民保留地資源開發利用與土地規劃
管理，特於 84 年度舉辦「原住民保留地資源利用清查」，經完

成有「地籍資料、土地權屬、土地利用現況」等主要項目調查，

建立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作為研訂開發與
策略之參考，原住民保留地亟待由直轄市及縣政府督同所轄鄉

（鎮、市、區）公所積極輔導原住民辦理完成，以確保其土地

權益，特定本計畫執行。 
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修正案，業奉總統 108 年 1 月 9

日華總一經字第 10800003861 號令公布，刪除原住民需取得耕

作權、地上權滿五年，始無償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之規定，
落實蔡英文總統對原住民族土地轉型正義之政策目的，更回應

族人數十年來對於回復土地權利的期待。 

 
參、計畫目標 

一、為維護原住民生計，達成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目的及合理利用

國有土地，期使土地分配在不妨礙國土保安及不違反環境保育
原則下，依規定公正、公平分配土地予原住民，並鼓勵地方政

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分配工作。 

二、補助直轄市、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僱用協辦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人員及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之專

案行政人員共 63 人，協助辦理有關原住民保留地申請、代書

證件及建檔異動等業務，以解決地方政府及公所人力不足之問
題，並早日完成原住民權利回復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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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業務研習，加強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業務

各級主管及主辦人員熟練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審查

專業知能，及服務理念、工作方法、熟諳基本法令觀念、素養
與為民服務。 

四、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意見交流工作，補助各公所編印意

見交流資料（手冊），善加利用各種集會廣為意見交流，俾使
原住民知悉權利回復原住民保留地等資訊及法令，並補助辦理

相關講習會、研討會、座談會等。 

五、辦理原住民保留地之複丈分割地籍整理工作，由各縣市政府及
公所調查、辦理，並委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鑑

界複丈分割、登記地籍事宜，解決並釐清原住民保留地土地間

之權屬、範圍、界址，消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糾葛及分配不公
問題，整理土地地籍權屬，冀望原住民愛惜土地並合理開發及

利用原住民保留地。 

六、辦理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資料異動更新工
作，請各縣政府督導各公所上網更新資料，辦理所有權移轉及

租使用管理、土地權利終止拋棄及上線申辦各項原住民保留地

業務。 
 

肆、計畫範圍 

原住民保留地區域內新北市等 4 個直轄市、新竹縣等 8 縣所轄內
烏來等 30個山地鄉（區）、25平地鄉（鎮、市）及車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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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內容 

工作

項目 
實施地點 工 作 內 容 

實際核

定預算

金額
(元) 

執行單位 備註 

原住

民保

留地
權利

回復 

原住民保

留地區域

內新北市
等 4 個直

轄市、新

竹縣等 8
縣所轄 30

個山地鄉

（區）、25
個平地鄉

（鎮、市）

及車城鄉 

1.輔導原住民保留地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為鼓勵縣鄉辦理

權利回復之分配業務。 
2. 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保

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人員

及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之
專案行政人員之薪資，協辦有

關原住民保留地等業務。 

3.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工作，補助各公所編

印意見交流資料（手冊）善加

利用各種集會廣為意見交流
權利回復原住民保留地等資

訊及法令，並補助辦理相關講

習會、研討會、座談會等。 
4.調查界址不明及有糾紛之原

住民保留地現況，清查整理分

割之地段、地號及既成道路，
辦理土地鑑界複丈分割、登記

地籍整理。 

5.辦理更新校對釐正各原住民
保留地地籍資料及上線辦理

各項原住民保留地行政作

業、各縣鄉逐筆清查原住民保
留地釐正統計作業及硬體設

備及軟體更新作業。 

36,055,

776  

(33,805,7

76+2,250,

000) 

新北市等 4

個直轄市政

府、新竹縣
等 8 個縣政

府及烏來區

等 56 個鄉
（鎮、市、

區）公所 

公務

預算

31,26

6,272

元、公

益彩

券回

饋金

4,789

,504

元 

總計   
36,055,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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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籌應： 

經費來源 

預算經費 各 季 分 配 百 分 比 （ ％ ） 

備註 金額 

（千元） 

分擔率

（％）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合 計 

原住民族委員

會編列公務預

算 

31,266 87 15 20 35 30 100 

 

公益彩券回饋
金 

4,789 13 15 20 35 30 100 
 

總計 36,055 100 15 20 35 30 100  

 

柒、計畫進度：自民國 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 

工 作 項 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備註 

一、輔導原住民保留地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 
二、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

人員及原住民保留地地政
業務之專案行政人員之薪

資，協辦有關原住民保留地

等業務。 
三、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

令意見交流工作。 

四、辦理土地鑑界複丈分割、
登記地籍整理。 

五、辦理更新校對釐正各原住

民保留地地籍資料及上線

辦理各項原住民保留地行

政作業、並逐筆清查原住民

保留地釐正統計作業及採
購硬體設備及軟體更新作

業。 

15 20 35 30 
第 4季至 10月

底 

累計進度 15 35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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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法 

一、原住民保留地權利登記方面 

（一）對於未辦理登記使用或租用手續土地，分村(里)分期通知，依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處理，由鄉（鎮、市、

區）公所擬定所有權移轉登記工作計畫。 

（二）經登記耕作權、農育權及地上權之土地，直轄市政府、縣政府
會同耕作權人、農育權人及地上權人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由鄉（鎮、市、區）公所擬定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工作計畫。 

  二、協辦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人員及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

務專案行政人員 

（一）補助地方政府僱用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人員及原住
民保留地地政業務專案行政人員，協辦有關原住民保留地等業

務，以解決原住民鄉之人力不足及原住民土地權利之維護問

題。 
（二）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於每月月底前將當月協辦原住民保

留地地政業務執行月報表函報直轄市、縣政府，由直轄市、縣

政府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業務執行月報表彙整後函報本會。 
（三）計畫內如僱用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專案行政人員（即 111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專業人才培育計畫內原住民族土地專案行

政人員）(附表 3)，須由地方政府及該專案行政人員配合「111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專業人才培育計畫」相關內容辦理。(詳如

本會 110年 11月 23日原民土字第 1100069957號函送該計畫) 

三、加強意見交流教育訓練 
（一）對象 

1、一般民眾及村里民。 

2、各直轄市、縣、鄉(鎮、市、區)、村(里)有關工作人員。 

（二）政令意見交流內容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等有關資訊與法令規章。 

（三）意見交流方式 
1、補助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利用

村里民大會、農事、家政研究班及其他相關集會或依部

落、村里分布等辦理意見交流事項。 
2、補助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舉辦

縣、鄉、鎮、村里編印意見交流資料（手冊），善加利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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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集會廣為意見交流，俾使原住民保留地各權利人周知。 

3、補助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辦理

承辦地政等相關人員專業訓練講習、研討。 
（四）意見交流項目 

1、補助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原

住民保留地相關法規命令意見交流。 
2、補助各直轄市政府、縣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加強意

見交流權利回復相關計畫及申辦流程。 

（五）提報執行成果： 

     本年度計畫完成時，各鄉（鎮、市、區）公所應將本(111)年度

執行成果報告依行政層級送縣(市)政府後，由各縣(市)政府作成該

縣(市)執行成果表，並於次(112)年 2 月前函送原民會。 

四、複丈分割地籍整理 

（一）調查：各縣政府、鄉(鎮、市、區)公所調查轄區界址不明及有

糾紛之原住民保留地現況，清查整理分割之地段、地號及既成
道路，擬定計畫送本會。 

（二）審查：由本會依據各縣政府陳報之計畫一一詳加審查。 

（三）核定：辦理分割之土地，補助經費由鄉（鎮、市、區）公所及
有關縣政府辦理。 

（四）委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辦理土地鑑界複丈分割、登

記地籍事宜。 
五、資訊系統資料維護及異動 

（一）電腦機房安全維護。 

（二）網路連線作業及資訊系統使用者管理：建立連線架構，審查帳
號申請人資料並核發使用權限，申請人需填寫資料保密切結

書。 

（三）系統資料庫運作維護、資料備援、上線輔導諮詢及教育訓練：
本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操作介面雖然簡單，但因業務功能項目繁

多，加上各直轄市、縣及鄉（鎮、市、區）單位作業人員經常

有異動又沒辦理交接之情形，需長期持續提供系統上線之輔導
與諮詢服務，以順利推動各單位使用與操作。 

（四）各原住民保留地業務線上作業：包含「所有權移轉管理」、「租

使用管理」、「土地權利終止/拋棄」、「政府撥用管理」、「帳號
管理」、「土地標示異動管理」、「土地現況調查管理」、「申請人

管理」、「國有土地管理」、「補辦增劃編查詢」及「租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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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模組。均應進行線上作業，各項申請案件，從鄉公所收

件開始即進行線上作業，建立每一筆申請資料，配合人工審核

手續，可達到有效控制每一筆申請案件，查詢作業流程狀況，
可加強對於原住民保留地更精確，更有效之管理。 

（五）透過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檢核各直轄市、

縣政府需釐正問題，詳細問題清單並置於系統內，請各直轄
市、縣政府督導所轄鄉（鎮、區、市）公所列印各項問題清單，

協助所轄鄉（鎮、區、市）公所確認是否為原住民保留地並逐

筆查明處理，以釐正各筆土地地籍資料。 

（六）本會分配督導區督導各直轄市、縣政府及鄉（鎮、區、市）公

所辦理檢核釐正作業，並至少邀集轄內鄉(鎮、市、區)公所召

開釐正處理作業檢討會議乙次，並於年終土地業務檢討會時提
出報告資料，作為下年度計畫經費補助參考。 

（七）實施資訊系統異動更新教育訓練。 

（八）辦理釐正： 
A1：原住民族委員會資料庫經鄉(鎮、市、區)公所確定為原

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內政部地政司未註記。 

 
玖、 預期效益 

一、為保障原住民生計，辦理土地分配、權利回復等事宜。 

二、解決原住民申請受配國有土地之糾葛，消弭土地分配不公情
形，確立土地地籍權屬，早日合法取得土地所有權。 

三、促進原住民保留地內國有地管理正常化，健全地籍管理，確實

掌握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原住民保留地開發利用資源潛能。 
四、經由協辦臨時人員之協助早日完成原住民權利回復等業務。 

五、建立原住民族土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之正確性，有效

提昇原住民保留地之管理效率，加速回復原住民保留地權利確

立土地權屬，強化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及利用；維護原住民族土

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系統之軟硬體正常使用，辦理連線作業即

時更新資料，並有效運用系統資料庫，查詢及通知民眾提出申
請，以加速作業效率；輔助原住民保留地統計資訊的結構分析

工作，將統計資料加以篩選、分類、彙總產生實體資料，提供

使用者依不同的分析資料，找出原住民保留地問題的重點，作
為決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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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預算經費分配明細表 

 

預算

項目 

權利移轉登

記及資訊系

統資料維護

異動更新經

費（附表 1） 

僱用地政業務

管理臨時人員

(土登人員)及

專案行政人員

經費（附表 2、

附表 3） 

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

交流教育訓練

經費（附表 4） 

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

業務費（附表

5） 

複丈分割地

籍整理經費 

實際核定金

額總計 

經費

(元) 
1,924,370 

30,031,334 

(26,217,840+ 

3,813,504) 

874,062 976,000 2,250,000 36,055,776 

來源 
本會公務 

預算 

本會公務預算：

土登人員；公益

彩券回饋金：專

案行政人員 

本會公務 

預算 

公益彩券 

回饋金 

本會公務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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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計畫補助原則： 

一、補助縣、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旅運、業務費，暨補

助辦理更新校對各原住民保留地地籍資料及上線辦理各項原住民保

留地行政作業、逐筆清查原住民保留地釐正統計作業：縣市政府作

業辦公費每筆補助 10元，鄉鎮市區公所作業辦公費每筆補助 20元，

登記書狀費每筆補助 80元，旅運費補助 19,200元(含土登人員)或補

助 9,600元 (僅承辦人)。 

二、補助縣鄉僱用協辦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管理臨時人員計 55人薪資及

勞保負擔金及年終獎金，每人每年 476,688元，總計 26,217,840元。

補助縣(市)府僱用原住民保留地地政業務專案行政人員補助款計 8人

薪資及勞保負擔金及年終獎金，每人每年 476,688元，總計 3,813,504

元。 

三、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規費、地籍資料更新業務、編

印相關地政法令、規定，意見交流講習會及一般事務費。 

四、補助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之土地分配專案補助款。 

五、有關加強意見交流教育訓練補助款，教育觀摩經費不予補助，且不

得購買紀念品。 

六、補助轄有原住民保留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委託地政事務所

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及既成道路複丈分割費用，依分割後筆數每筆

補助新臺幣 800元、鑑界費 4,000元、業務費 400元。 

七、參酌各單位成果報告。 

八、核定計畫經費確實依照研提計畫執行，不得挪用。 

 
拾壹、執行本計畫之本會、直轄市、縣、鄉鎮市區各級工作人員辦理

績效，除依執行情形成果作為考核依據外，各直轄市、縣、鄉

鎮市區執行情形並由本會隨時不定期派員督導及抽查，並列入
考核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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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補助經費核定明細表 
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宜蘭縣政府 1. 輔導原住民保留

地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為鼓勵

縣鄉辧理權利回

復之分配業務。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專案

行政人員，並督

促辦理有關原住

民保留地之業

務。 

3. 辦理更新校對釐

正原住民保留地

地籍資料及上線

辦理各項原住民

保留地行政作

業、各縣鄉逐筆

清查原住民保留

地釐正統計作業

及軟硬體設備更

新。 

1. 業務費： 9,800 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40,000元 

 

合計 509,436元 

1.業務費(含差旅

費)如附表 1。 

2.人事費如附表 2及

附表 3。 

宜蘭縣南澳鄉

公所 

1.輔導原住民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及協

辧原住民保留地

相關業務人事費。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35,6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合計：1,054,872元 

宜蘭縣大同鄉

公所 

1.轉導原住民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原住民保留地地

政業務管理。 

3.地政業務用電腦

相關設備及 PDA

1.業務費： 28,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31,600元 

 

合計：519,2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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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檢修保養或圖資

更新及維謢。 

新北市烏來區

公所 

1.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2.資訊系統資料維

護及異動，透過原

住民保留地網際

網路土地管理資

訊系統檢核需釐

正問題，詳細問題

清單並置於系統

內、採購 GIS 定

位系統(軟硬體)

電腦裝置，透過定

位系統之應用，對

於原住民保留地

有更精確之管理。 

1.人事費：459,636元 

2.設備費： 42,600元 

 

   合計：502,236元 

桃園市政府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移轉登記

作業費。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專案

行政人員，並督

促辦理有關原住

民保留地之業

務。 

3. 辧理軟硬體設備

更新及校對釐正

各原住民保留地

地籍資料及上線

辦理各項原住民

保留地行政、統

計作業。 

 

1. 業務費: 10,000元 

2. 人事費:905,088元 

3. 設備費(含軟體更新

費): 60,000元 

 

合計:975,088元 

桃園市復興區

公所 

1. 轉導原住民保留

地辦理所有權移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09,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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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轉登記及權利回

復之分配業務。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相關業務。 

3. 更新現有軟硬體

設備及辦理釐正

各原住民保留地

地籍資料及逐筆

清查原住民保留

地統計作業。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含軟體更新

費):40,000元 

 

合計：608,836元 

新竹縣政府 原住民保留地權利

移轉登記作業費。 

業務費:10,200元 

新竹縣尖石鄉

公所 

1.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相關業務費用。 

2.僱用土登人員、辦

理權利回復業務及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

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維護及異動更新作

業。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00,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559,836元 

新竹縣五峰鄉

公所 

1.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相關業務費用。 

2.僱用土登人員、辦

理權利回復業務及

原住民保留地土地

管理資訊系統資料

維護及異動更新作

業。 

 

1.業務費：35,4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495,036元 

苗栗縣政府 1. 輔導原住民辦理

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

為鼓勵縣鄉辦理

權利回復之分配

業務。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1.業務費：  2,86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60,000元 

 

合計 522,4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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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地專案行政人

員，並督促辦理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辦理更新校對釐

正各原住民保留

地地籍資料及上

線辦理各項原住

民保留地行政作

業、各縣鄉逐筆

清查原住民保留

地釐正統計作業

及硬體設備及軟

體更新作業。 

苗栗縣泰安鄉

公所 

1.輔導原住民辦理

原住民保留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為鼓勵

縣鄉辦理權利回復

之分配業務。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有

關原住民保留地之

業務。 

1.業務費： 31,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490,836元 

苗栗縣南庄鄉

公所 

1.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相關業務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有

關原住民保留地之

業務。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30,0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89,636元 

苗栗縣獅潭鄉

公所 

輔導原住民保留地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 

業務費 25,000元 

臺中市和平區

公所 

1. 輔導原住民取得

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 

2. 僱用 2 名原住民

保留地土登人員

協辦有關原住民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77,340元 

2. 人事費：919,272元 

3. 設備費(含維護費)： 

 1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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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保留地之相關業

務。 

3. 維護並 加強電

腦、周邊設備功

能，及作業人員

教育訓練、充實

電腦知識以提高

服務品質。 

4. 與東勢地政事務

所電腦連線、串

聯地政事務所之

地籍資料（訊）

網路直接上網查

對地籍資料異動

提供更（釐）正。 

合計 1,146,612元 

南投縣政府 1. 已設定他項權利

移轉所有權審查

筆數 400 筆、所

有權移轉登記

650 筆 ， 合 計

1050筆。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專案行政人

員，並督促辦理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添購電腦設備及

電腦週邊軟體系

統升級及維謢。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12,5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100,000元 

 

合計 1,131,772元 

南投縣仁愛鄉

公所 

1.已設定他項權利

移轉所有權審查筆

數 400筆、所有權移

轉登記 350筆，合計

750筆。 

2.僱用協辦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管理臨

時人員計 2人。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54,2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100,000元 

合計 1,173,472元 



 

 

~ 17 ~ 
 

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3.110 年度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資訊系

統維護與異動更新。 

南投縣信義鄉

公所 

1. 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相關業務費用。 

2.僱用協辦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管理臨

時人員計 2人。 

3.111 年度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資訊系

統維護與異動更新。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30,8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 10,000元 

 

合計 1,060,072元 

嘉義縣政府 督導及辦理阿里山

鄉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回復業務。 

業務費(含差旅費)： 

13,000元 

 

嘉義縣阿里山

鄉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移轉登記

作業費。 

2. 僱用協辦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管理

臨時人員。 

3. 電腦軟硬體升級

及週邊設置與裝

設。 

1.業務費(含差旅費)：

71,6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2.設備費(含電腦硬、軟

體升級)： 10,000元 

 

合計 541,236元 

高雄市政府 1. 補助僱用協辦原

住民保留地地政

業務專案行政人

員之薪資及督促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等業務。 

2. 辦理更新校對釐

正各原住民保留

地地籍資料及上

線辦理各項原住

民保留地行政作

業，並逐筆清查

原住民保留地釐

正統計作業及採

1.人事費：461,232元 

2.設備費(含差旅費)： 

272,000元 

 

合計 733,2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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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購硬體設備及軟

體更新作業。 

高雄市那瑪夏

區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移轉登記作

業費。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業

務。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7,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96,836元 

高雄市桃源區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移轉登記作

業費。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業

務。 

3.電腦硬體、軟體升

級及週邊設置與裝

設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1,8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含升級及裝

設費)：  60,000 元。 

 

合計 561,436元 

高雄市茂林區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移轉登記作

業費。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業

務。 

3.辦理更新校對各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

資料及上線辦理各

項原住民保留地行

政作業。 

4.汰換 GIS 查報定

位外業系統 PDA 版

並更新本區彩色正

射影電子圖及地籍

圖檔。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28,200元 

2. 人事費：458,616元 

3. 設備費： 79,000元 

 

合計 565,816元 



 

 

~ 19 ~ 
 

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屏東縣政府 1. 輔導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設

定登記，預計辦

理 2,512 筆、面

積 1,125公頃。 

2. 辦理所轄原住民

保留地權利審查

委員教育訓練 1

場次。 

3. 僱用協辦原住民

保留地地政業務

專案行政人員。 

4. 辦理本縣資訊系

統資料維護及異

動。 

1. 業務費:425,6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150,000元 

 

合計 1,035,236元 

屏東縣泰武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事宜。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更新異動地籍資 

料及安裝本鄉各

段圖冊之壓縮板

作業系統及定期

保養與維修電腦

週邊設備。 

1.業務費: 37,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含維護費)： 

  10,000元。 

 

合計 506,836元 

屏東縣瑪家鄉

公所 

1. 辦理權利回復所

需業務費。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彩色列印軟硬體

設備、PDA檢修保

養或圖資更新及

周邊設備維謢。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77,6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含軟硬體更

新及維護)：50,000元 

 

合計 1,046,8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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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屏東縣來義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相關業務。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管理資訊

系統資料維護及

異動更新作業。 

1.業務費：127,4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 50,000元 

  

合計 1,096,672元 

屏東縣三地門

鄉公所 

1. 辦理權利回復所

需業務費。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更新電腦提升作

業速度及圖資顯

示效果。 

4. 電腦硬體及週邊

設備定期維護及

檢修。 

5. 參加資訊系統異

動更新教育訓

練。 

1.業務費(含差旅費)： 

 73,2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3.設備費(含軟硬體更

新及維護)：60,000元 

 

合計 1,052,472元 

 

屏東縣霧臺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案件及會勘講

習相關事宜。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建置原住民保留

地網際網路土地

管理資訊系統安

全之網路作業環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40,8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30,000元 

 

合計 488,6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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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境。 

4. 辦理及釐正各項

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申請及異動之

行政作業。 

屏東縣獅子鄉

公所 

1. 以線上辦理各項

原住民保留地行

政作業，並逐筆

清查、更新原住

民保留地相關地

籍資料。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1.業務費(含設備費)：

120,000元 

2.人事費：919,272元 

 

合計 1,039,272元 

屏東縣春日鄉

公所 

1. 輔導本鄉原住民

取得土地所有

權。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辦理更新校對釐

正原住民保留地

地籍資料及上線

辦理各項原住民

保留地行政作

業。 

1. 業務費： 82,2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32,000元  

 

合計 573,636元 

屏東縣牡丹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等相關事宜。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土登人員協辦

有關原住民保留

地之業務。 

3.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網際網路土地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64,200元 

2. 人事費：919,272元 

3. 設備費： 30,000元 

 

合計 1,013,4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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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管理資訊系統維

謢及異動更新作

業。 

屏東縣車城鄉

公所 

辦理權利設定、移轉

登記及資訊系統資

料維謢異動更新 

業務費(含設備費)： 

27,500元 

屏東縣滿州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等相關事宜。 

2. 建全地籍資訊地

籍資料，縮短行

政作業流程，提

供線上查詢。 

3. 辦理及釐正各項

原住民保留地權

利申請及異動之

行政作業。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59,660元 

2.設備費：50,000元 

 

合計 109,660元 

臺東縣政府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等相關事宜。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

臨時人員及原住

民保留地地政業

務專案行政人

員。 

3.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管理資訊

系統維護異動及

更新教育訓練。 

1.業務費(含差旅費)： 

140,000元 

2.人事費：1,838,544元 

3.設備費：  150,000元 

 

合計 2,034,464元 

臺東縣臺東市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7,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35,000元 

 

合計 531,8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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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臺東縣卑南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僱用永普部落毗

連東興段 262 地號

現況房屋基地地籍

整理及權利回復專

案臨時行政人員。 

4.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52,200元 

2. 人事費:919,272元 

3. 設備費: 40,400元 

 

合計 1,011,872元 

臺東縣金峰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0,8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6,200元 

 

合計 506,636元 

臺東縣太麻里

鄉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 業務費(含差旅費)： 

         37,2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26,400元 

 

合計 523,236元 



 

 

~ 24 ~ 
 

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臺東縣達仁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1,8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91,436元 

臺東縣大武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6,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70,000元 

 

合計 575,836元 

臺東縣關山鎮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27,600元 

2.設備費： 60,000元 

 

合計 87,600元 

臺東縣海端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1,8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50,000元 

 

合計 541,436元 

臺東縣延平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0,9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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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合計 580,536元 

臺東縣蘭嶼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5,12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504,756元 

臺東縣池上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4,5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94,136元 

臺東縣長濱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1.業務費(含差旅費)： 

        55,2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514,836元 

臺東縣成功鎮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協辦相關事

宜。 

3.辦理資訊系統資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0,8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110,800元 

 

合計 611,2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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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臺東縣東河鄉

公所 

1.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等相關事宜。  

2.辦理資訊系統資

料維護異動更新作

業等相關費用。 

1.業務費(含差旅費)： 

        45,600元 

3.設備費： 10,800元 

 

合計 55,600元 

臺東縣鹿野鄉

公所 

1.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權利回復計畫

相關業務。 

2. 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管理資訊

系統維護及異動

更新作業。 

1.業務費：20,400元 

2.設備費：70,000元。 

 

合計 90,400元 

花蓮縣政府 1. 辦理縣內業務宣

導研習、法令彙

編印刷、審查土

地所有權移轉案

件、督導所轄鄉

鎮原住民保留地

權利回復業務、

各項雜支及國內

旅費。 

2. 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

臨時人員及專案

行政人員之薪

資，協辦有關原

住民保留地業

務。 

3. 更新校對各原住

民保留地地籍資

料及上線辦理相

關業務行政作

業，並逐筆清查

原住民保留地釐

正統計作業及採

1.業務費(含差旅費)： 

300,000元 

2.人事費：1,378,908元 

3. 設備費(含軟硬體更

新及維護):200,000元 

 

    合計 1,878,9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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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購軟硬體設備、

更新等作業。 

花蓮縣花蓮市

公所 

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補助及資訊系統

資料維謢異動更新

作業。 

業務費(含設備費)： 

     170,000元 

花蓮縣新城鄉

公所 

1.辦理權利設定、移

轉登記及旅運、業

務、土審出席相關費

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土地管理資訊系

統維護及異動更新

作業。 

1. 業務費(含旅運費): 

  162,364元 

2. 人事費: 459,636元 

3. 設備費:   5,000元 

 

合計 627,000元 

花蓮縣壽豐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更新校對釐正各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

資料、上線辧理各項

原保地行政作業、逐

筆清查原保地釐正

統計作業及軟硬體

設備更新作業。 

1. 業務費(旅運費)： 

 51,6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50,000元  

 

合計 561,236元 

花蓮縣吉安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更新校對釐正各

原住民保留地地籍

1. 業務費(含旅運)： 

 59,0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3. 設備費： 50,000元 

 

合計 568,6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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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資料、上線辧理各項

原保地行政作業，

GIS 外業行動地理

資訊系統及 PC 端

軟、硬體設備等維修

費相關作業。 

花蓮縣玉里鎮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電腦(PDA)地籍資

訊系統維護更新、個

人手提式電腦 2 台

及其週邊設備維護。 

1.業務費(旅運費)： 

48,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10,000元  

 

合計 517,636元 

花蓮縣富里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資訊系統維護

異動更新作業。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1. 業務費(含設備費): 

 31,800元 

2. 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91,436元 

花蓮縣瑞穗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更新資訊系統資

料、相關設備維謢、

異動及碳粉、文具紙

張等費用。 

1.業務費(旅運費)： 

192,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20,000元  

 

合計 671,236元 

花蓮縣豐濱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1.業務費： 27,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69,220元  

 

合計 555,8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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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時人員。 

3.辦理原住民保留

地網際網路土地管

理資訊系統資料異

動更新工作。 

花蓮縣萬榮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1.業務費(含旅運費)： 

 30,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89,636元 

花蓮縣卓溪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1.業務費(含旅運費)： 

 27,3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486,936元 

花蓮縣秀林鄉

公所 

1.辦理權利移轉登

記及旅運、業務相關

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1.業務費(含旅運費)： 

 57,18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合計 516,816元 

花蓮縣鳳林鎮

公所 

1.辦理權利設定、移

轉登記及旅運、業務

相關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更新校對釐正各

項原住民保留地籍

資料、上線辦理各項

原保地行政作業、逐

筆清查原住民保留

地釐正統計作業及

軟硬體更新作業。 

1.業務費： 80,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70,000元  

 

合計 609,6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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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單 位 計 畫 及 內 容 申 請 經 費 核       定 

花蓮縣光復鄉

公所 

1.辦理權利設定、移

轉登記及旅運、業務

相關費用。 

2.僱用原住民保留

地地政業務管理臨

時人員。 

3.更新校對釐正各

項原住民保留地籍

資料、上線辦理各項

原保地行政作業、逐

筆清查原住民保留

地釐正統計作業及

軟硬體更新作業。 

1.業務費： 40,000元 

2.人事費：459,636元 

3.設備費： 10,000元  

 

合計 509,636元 

合     計 

業務費(含差旅費)   

        4,323,024元 

人事費 33,080,184元 

設備費  2,720,220元 

總計：40,123,4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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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111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意見交流教育訓練 

經費核定明細表 

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宜蘭縣政府 
辦理 2-3場原住民族

土地政策法令意見

交流工作及編印意

見交流等相關資

料。並協助大同鄉辦

理 6場次、南澳鄉辦

理 7場次土地政策法

令意見交流會。 

業務費 20,000元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南澳鄉公所 
1.編印原住民保留

地宣導資料。 

2.聘請講師辦理講

習及於轄內辦理意

見交流，共計 7場

次。 

業務費 110,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大同鄉公所 
1.編製宣導摺頁。 

2.於轄內 5個村落各

辦理 1場次地政業

務宣導及意見交流

並辧理 1場次訓

練，預定辦理 6場

次。 

業務費 2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桃園市政府 
於轄內 10個里各辦 

理 1場次土地政策意 

見交流工作及業務 

宣導，預定辦理 10 

場次。 

業務費 5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復興區公所 
1.編印宣導資料（手

冊），利用本區各種

活動分送予民眾參

閱。  

2.為落實教育宣導

工作，預計 111年

度舉辦 3-5場次(視

1.一般事務費： 

    18,000元 

2.物品費：12,000元 

 

合計 30,000元 

 

業務費10,320元(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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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疫情狀況)政令宣

導及派員下村各部

落宣（輔）導。  

3.為因應土地行政

人員及土地權利審

查委員增進專業知

識及法令素質，辦

理原住民保留地法

令宣導及講習活

動，藉由講習吸取

土地業務相關處理

經驗，憑供推展業

務。  

4.聯合相關業務公

務機關辦理業務宣

導，整合各單位服

務與資源。 

尖石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講習共 1場次。 

業務費 5,000元 業務費3,440元(1場) 

五峰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講習共 2場次 

業務費 20,000元 業務費3,440元(1場) 

苗栗縣政府 辦理共 2-3場原住民

族土地政策法令意

見交流工作及編印

意見交流等相關資

料。並協助泰安鄉辦

理 8場、南庄鄉辦理

4場次、獅潭鄉辦理

1場土地政策法令意

見交流會。 

業務費 20,000元 業務費3,440元(1場) 

泰安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業務費 5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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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工作及編印意見交

流等相關資料，共計

8場次 

南庄鄉公所 
1. 辦理各鄉原住民

保留地法令、增劃

編原住民保留地

及傳統領域調查

成果交流會。 

2. 預定辦理 4場次。 

業務費 60,000元 

 

 

業務費13,760元(4場) 

獅潭鄉公所 辦理土地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說明會共

計 1場次 

業務費 15,000元 

 

業務費3,440元(1場) 

和平區公所 預定辦理原住民族

土地政策法令意見

交流會共計 5場次 

1.一般事務費(說明

會)80,000元 

2.業務費(物

品)50,000元 

3.講師費 20,000元 

 

 合計 15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南投縣政府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計畫計 

1. 業務費 20,000元 

2. 旅運費 30,000元 

 

  合計 50,000元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仁愛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7場次 

1.誤餐費 28,000元 

2.講師費 14,400元 

3.講習資料、意見交

流品及雜支 37,600元 

 

合計 80,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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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信義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2場次 

1.編印講習資料及意

見交流手冊 8,000元 

2.便當費 8,000元 

3.雜支 1,000元 

4.講師鐘點費 1,600

元 

5.宣導品 5,000元 

6.活動紅布條 1,000

元 

 

合計 24,600元 

業務費6,880元(2場) 

阿里山鄉公

所 

1.編印宣導資料(手

冊)、辦理地政業務

相關人員及土審委

員專業訓練講習

會、研討會、各村宣

導會，俾使原住民知

悉權利賦予原住民

保留地等資訊及法

令。 

2.辦理地政業務相 

關人員及土審專業

訓練講習 1場。 

3.至各村辦理宣導

民族土地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計畫，預定 

辦理 8場次。 

1. 文宣印製費： 

28,000元 

2.講師費：10,000元 

3.業務費：32,000元 

 

合計：7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高雄市政府 辦理桃源區、茂林區

及那瑪夏區之原住

民族土地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計畫計 3場

次 

1.講師費 12,800元 

2.旅運費 24,000元 

3.加班費 36,000元 

4.場地費 20,000元 

5.相關用品費 30,000

元 

6.辦理桃源區、茂林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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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區及那瑪夏區之原

住民族土地政策法

令意見交流計畫費

用 60,000元 

合計 182,800元 

那瑪夏區公

所 

預計辦理法令宣導

會及教育講習共 2場

次。 

1.宣導品費 30,000元 

2.業務費  16,000元 

3.雜支費   4,000元 

 

    合計 50,000元 

業務費6,880元(2場) 

桃源區公所 
1. 預計辦理法令宣

導會及教育講習

共 8場次。 

2. 預計辦理地政業

務人員及土審專

業訓練講習 2場

次。 

1.宣導品費 50,000元 

2.業務費  40,000元 

4.地政業務人員及土

審專業訓練講習講

師費及誤餐業務費 

    10,000元 

 

合計 10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茂林區公所 
預計辦理法令宣導

座談會 3場次。 
1.宣導品費 10,000元 

2.業務費  30,000元 

 

合計 40,000元 

業務費10,320元(3場) 

屏東縣政府 編製宣導資料及縣

鄉工作同仁工作研

討會，善加利用各種

集會廣為宣導權利

賦予原住民保留地

等資訊及法令。 

1. 辦理本縣各鄉巡迴

意見交流會

100,000元 

2. 印製法令宣導資料

150,000元 

3. 縣鄉工作同仁工作

檢討會 50,000元 

4. 業務費 20,000元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 40 ~ 
 

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5. 旅運費 30,000元 

合計 350,000元 

泰武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宣導計 8場次 

1. 各部落講習會：  

40,000元 

2. 業務費 4,000元 

 

合計 44,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瑪家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及相關法令宣

導說明會 8場次 

業務費 5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來義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活動 8場次 

1. 宣導資料 27,000

元 

2. 宣導品 45,000元 

3. 雜支費 5,000元 

4. 文具費 3,000元 

 

合計 8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三地門鄉公

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10場次 

1. 作業費 80,000元 

2. 旅運費 10,000元 

合計 9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霧臺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8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20,632元(6場) 

獅子鄉公所 辦理各村原住民族

土地政策法令意見

交流說明會 8場次 

業務費 6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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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春日鄉公所 
1. 辦理各村原住民

族土地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說明會

6場次 

2. 製作相關文宣用

品發放鄉民 

3. 製作布條於各村

重要地點張掛宣

導 

4. 辦理本鄉土地

審查委員法令

研習 1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牡丹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7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滿州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2場次 

業務費 30,000元 

 

業務費6,880元(2場) 

臺東縣政府                                                                   辦理權利回復計畫

宣導共計 4場次。 

業務費 80,000元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臺東市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10場次 

業務費 3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卑南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5場次 

業務費 30,500元 業務費13,760元(4場) 

金峰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5場次 

業務費 17,500元 業務費13,760元(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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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太麻里鄉公

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9場次 

業務費 7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達仁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6場次 

業務費 56,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大武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6場次 

業務費 30,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關山鎮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6場次 

業務費 55,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海端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6場次 

業務費 76,3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延平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6場次 

業務費 20,000元 業務費20,000元(6場) 

蘭嶼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5場次 

業務費 24,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池上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9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長濱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12場次 

業務費 72,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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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成功鎮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12場次 

業務費 96,000元 業務費22,830 (7場) 

東河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10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鹿野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會 7場次 

業務費 50,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花蓮縣政府 
辦理縣內原住民保

留地土地政策法令

宣導、管理教育研

習、訓練等。 

業務費 100,000元 0元(得併原住民族土地

專業人才培育業務費辦

理) 

花蓮市公所 
辦理原住民保留地

管理等有關法令規

章宣導會、研習會共

計 2場次。 

業務費 10,000元 業務費6,880元(2場) 

新城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5場次 

業務費 15,000元 業務費10,320元(3場) 

壽豐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4場次 

業務費 40,000元 

 

業務費10,320元(3場) 

吉安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5場次 

1.業務費 44,000元 

2.出席費 108,000元

3.加班費  6,000元 

合計 158,000元 

業務費13,760元(4場) 

玉里鎮公所 
辦理原住民保留地

相關法規及政策意

見交流會議共計 13

場次。  

業務費 39,000元 

 

業務費22,830元(7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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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 計畫及內容 申請經費 核定 

富里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說明共計 5場次 

業務費 17,5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瑞穗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5場次 

業務費 25,000元 

 

業務費17,200元(5場) 

豐濱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6場次 

業務費 49,2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萬榮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6場次 

業務費 65,6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卓溪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會計 6場次 

業務費 24,000元。 業務費13,760元(4場) 

鳳林鎮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政策法令

意見交流宣導講習

共計 6場次 

業務費 36,000元 業務費20,640元(6場) 

光復鄉公所 
辦理原住民族土地

政策法令意見交流

宣導活動共計 3場次 

業務費 18,000元 業務費6,880元(2場) 

合    計 335場次 3,355,500元 874,062元 
(259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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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縣(市)111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政策法令意見交流教育訓練執行成果表 

 

表一：執行成果統計表 

辦理機關 場次 
人數 

一般人員 業務人員 小計 

         

         

         

          

          

 

表二：執行成果明細表 

編號 辦理機關 時間 
地點 

(註 1) 

類型               
(講習會、說明

會、座談會) 

意見交流項目 

(註 2) 

對象           

(一般人員、  

業務人員) 

人數 備註 

1                

2                

3                

                  

                  

註：1.地點請註明村里名或部落名。 

    2.意見交流項目請註明係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相關法令或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成果。 

 


